
阳春市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与林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一片区）林地经营权协议

甲方：

乙方： 统一信用代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本着

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就本项目林地经营权相关的事项达成协议

并签订本协议，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概况

乙方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取得阳春市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与林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一片区）的林地经营权（含林木采伐收

益），包括公益林租赁及商品林承包，林地面积约 1538.59公顷。乙

方对甲方的林地情况已作充分了解，违法改变林地林木用途、性质，

视作违约，中止协议并由乙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造成甲方损失的，

乙方要赔偿甲方的损失。乙方必须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

使用。

第二条 期限

公益林总面积 1279.50公顷，租赁期 20年，租赁期从 20 年 月

日起至 20 年 月 日止。

商品林总面积 259.09公顷，承包期 30年，承包期从 20 年 月

日起至 20 年 月 日止。



第三条 费用

（一）费用标准

林地经营权价格：¥ 元（大写：人民币）。

（二）费用支付方式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通过转账的方式一次性支付

（相关税费按税法及相关规定执行）。

（三）乙方如逾期未交费用（含税），视为乙方弃权处理，甲方

有权没收其投标保证金，另行出租。

第四条 甲乙双方的权力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对林地保护和利用进行监督，督促乙方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本协议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

2.甲方确认上述的林地经营权属清晰、合法，无权属纠纷和经济

纠纷。如在协议生效后发现原林地存在权属纠纷或经济纠纷的，由甲

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照协议约定的用途和期限，有权依法利用和经营林地，享有

自主经营权。

2.乙方的生产经营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若有违反，

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乙方在生产经营期内有责任

保护生态环境，对造成的破坏和污染所带来的损失由乙方负责。

3.乙方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林地，不得给该林地造成永久性损



坏，不得改变用途、性质。乙方必须服从相关部门对管护工作的指导，

并自觉接受监督。

4.乙方不得用取得经营权的林地抵偿债务。

5.乙方对出租的林地只有经营权，不准擅自出租、转包、买卖（转

让）、闲置和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

6.协议生效期间，发生一切事故、人员伤亡的法律责任和损失，

全部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林地使用

（一）乙方经营林地期间，若增加生产设备、供水、配电、消防、

环保等设施安装配置，须按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办

理。

（二）乙方经营林地期间，甲方所提供的基础设备、设施如不能

满足发展要求时，所需的林区道路、环境改造、环保设施等项目的建

设均由乙方自行出资解决。乙方进行上述建设须按有关法律法规及政

策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办理。

第六条 税费规费缴交

乙方在协议生效期内，应按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当地各级

行政、执法等有关部门的规定依法经营和依法缴纳税费规费，乙方对

外经营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负责承担。乙方自行承担法律责

任、经营风险和损益。

第七条 转包或转让

在协议期内，乙方如需转包或转让林地给第三方的，须经甲方书



面同意并报主管部门备案，否则作违约处理，甲方有权解除协议收回

林地。

第八条 占用

在协议生效期内，如因国家政策要求占用林地，甲方应提前三个

月通知乙方，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协议中占用林地的部分自动终止。

如有占用的，补偿费归甲方所有，地上附着物、生产设备设施归乙方

所有，有关补偿标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地区占用补偿标准执

行。

第九条 期满处理

协议到期终止的或因乙方违约而提前解除终止的，所有地上基础

设施、设备、供电、供水、消防、环保设施和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

不可移动的物体、财物无偿归甲方所有。

第十条 协议变更、解除和终止

（一）本协议效力不受甲乙双方法人代表变动影响，也不因集体

经济组织的分立或合并而变更或解除。任何一方不得随意终止协议。

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协议的除外。

（二）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情况下，达成本书面

协议的，可对本协议内容进行变更。

（三）协议期内，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

协议，并书面通知乙方。履约保证金归甲方所有，不予退还已收租金，

并收回标的物：

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并报主管部门备案，擅自转包、转租、转借



标的物的；

2.损坏标的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在甲方提出的合理期限内仍未

修复的；

3.不得改变本协议约定的标的物用途、性质；

4.逾期未交纳按约定应当由乙方交纳的各项费用；

5.造成环境破坏和污染的，经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查证的。

（四）协议期内，如因国家政策占用该林地的，本协议自动终止，

补偿款按本协议第八条规定分配，甲乙双方均不负违约责任。

（五）不可抗力发生后，协议无法履约或协议一方认为无法达到

协议目的，但解除方应提交充足证明予以说明。

（六）在协议生效期内，如因不可抗力（含国家、省、市级政策

因素）导致使本协议难以履行时，本协议可以变更或解除，双方互不

承担违约责任，但变更方或解除方应提交充足证明予以说明。

第十一条 协议纠纷

本协议履行中如发生纠纷，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

相关管理部门调解；协商、调解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

诉。

第十二条 协议效力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和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甲方、乙方各执两份。

第十三条 补充协议规定

本协议未尽事宜，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经甲乙双方协



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代表签章： 乙方代表签章：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